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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海特基金会2020年度海特奖的评审开始进行。
1、 申请人范围：浙江大学海特基金会研究生海特奖的申请人必须是浙江大学机械学院机械设计研究所的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20年度海特奖不受浙江大学其他奖项的影响。
2、 评审周期：每年评审一次，申请人递交在前一个学年的学习和研究业绩，由评审组评定奖励与否和奖励等级，经公示后授予奖状和现金奖励。这次奖励的是2020年度取得的科研成绩。
3、 奖励等级：海特奖分一等、二等和三等。
博士：一等奖  积分10以上；二等奖  积分6-9；三等奖  积分4-5为三等奖。
硕士：一等奖  积分7以上；二等奖  积分5-6；三等奖  积分3-4为三等奖。
4、 奖励方式：一、二、三等奖的获得者均被授予对应奖状。
同时各得对应奖金：博士生一等奖1800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奖600元。
硕士生一等奖1200元，二等奖800元，三等奖500元。
新生奖学金：800元。
5、 计分标准：
SCI收录论文：
录用国外（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6分，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录用国内（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4分，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发表国外（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8分，含录用，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发表国内（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6分，含录用，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国家科技、发明奖：一等（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20分，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二等（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10分，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省部科技成果奖：一等（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10分，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二等（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6分，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国家发明专利：公示期：（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3分，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授权：（排第一或导师后第一7分，含公示，其它排名每往后一名减2分）
用其它载体的业绩来申请本奖项需专门书面申请，经评审组讨论一致同意后可以特办。
新生奖申请者为录取为设计所硕博新生的本校学生。
6、 评审过程：
在评审组发出评奖通知后，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递交申请材料，内容包括个人姓名，学生类型，入学年月，导师姓名，申报获奖级别和作为评奖依据的原始材料的复印件。评审组召开评审会议，评出初步结果，结果在院网公示，同时在设计所师生范围内公示初评结果和每位获奖候选人的得奖依据。在公示期结束和处理完可能的异议后，公布正式获奖名单并向获奖者颁发奖状和奖金。
7、 经费使用：
若按本规定的奖励额度计算评审结果出现奖金数额赤字，允许保留评奖等级结果，同时适当调整各级奖金额度。若按评审结果分配奖金后还有余值，则留作以后评审机动。

